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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970次會議 

民國 114年 9月 18日 

     討論事項（二） 

財政部擬具「貨物稅條例」第 12 條之 3 修正草案及「使用牌照

稅法」第 5條修正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 財政部函以，為賡續鼓勵民眾購買低污染車輛，實現

2050 淨零排放，並兼顧電動車與燃油車產業平衡發展，

本部爰擬具「貨物稅條例」第 12 條之 3 修正草案及「使

用牌照稅法」第 5 條修正草案，延長電動車減免稅措施

實施期限 5 年至 119 年 12 月 31日止，以與 114 年 9 月 5

日修正公布之「貨物稅條例」第 12 條之 5 新購小型汽機

車減徵貨物稅實施期限一致，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二、 上述 2項修正草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有關「貨物稅條例」第 12 條之 3 修正草案部分：購買

電動車輛減免徵貨物稅實施期限，延長 5 年至 119 年

12 月 31 日止，並刪除第 3 項有關授權本院得決定是否

延長減免期限之規定。 

（二）有關「使用牌照稅法」第 5 條修正草案部分：直轄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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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得對電動車輛免徵使用牌照稅期限，延長

5年至 119年 12月 31日止。 

  三、茲將上述 2 項修正草案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送請

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之三修正草案總說明 
  貨物稅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於三十五年八月十六日制定公布，其

間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十四年九月五日。為實

現政府綠能科技創新產業願景，鼓勵民眾購買低污染車輛，現行本條例

第十二條之三第二項規定，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二十八日起至一百十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行政院一百十年十一月十五日院臺財字第一一○○一

九二一五三號令延長至一百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購買完全以電

能為動力之電動車輛並完成登記者，免徵該等車輛應徵之貨物稅，但電

動小客車免徵金額以完稅價格新臺幣一百四十萬元計算之稅額為限，超

過部分，不予免徵。該措施實施後，有助提升電動車輛普及率，有效減

少碳排放量，對整體社會經濟及生活環境具正面效益。為達成政府一百

十九年運具電動化階段性目標及實現二○五○淨零排放，有賡續誘導消

費者選擇低污染車輛，以帶動國內電動車輛相關產業發展之必要，爰擬

具本條例第十二條之三修正草案，第二項定明購買完全以電能為動力之

電動車輛並完成登記者，減免徵貨物稅實施期限延長至一百十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並考量租稅優惠應明定實施年限並以達成合理政策目的

為限，不宜過度，該措施與一百十四年九月五日修正公布本條例第十二

條之五新購小型汽機車減徵貨物稅措施同時屆期，有利主管機關通盤考

量我國車輛產業未來發展方向及運具電動化政策目標，爰刪除第三項有

關授權行政院得決定是否延長減免年限之規定。 

  



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之三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之三 第十二條

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之 1

所定汽缸排氣量在二千

立方公分以下之小客車

，包括馬達最大馬力在

二百零八．七英制馬力

以下或二百十一．八公

制馬力以下完全以電能

為動力之電動小客車；

同目之 2 所定汽缸排氣

量在二千零一立方公分

以上之小客車，包括馬

達最大馬力在二百零八

．八英制馬力以上或二

百十一．九公制馬力以

上完全以電能為動力之

電動小客車。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六年一月二十八日起至

一百十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購買完全以電

能為動力之電動車輛並

完成登記者，免徵該等

車輛應徵之貨物稅。但

電動小客車免徵金額以

完稅價格新臺幣一百四

十萬元計算之稅額為限

，超過部分，不予免徵

。 

第十二條之三 第十二條

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之 1

所定汽缸排氣量在二千

立方公分以下之小客車

，包括馬達最大馬力在

二百零八．七英制馬力

以下或二百十一．八公

制馬力以下完全以電能

為動力之電動小客車；

同目之 2 所定汽缸排氣

量在二千零一立方公分

以上之小客車，包括馬

達最大馬力在二百零八

．八英制馬力以上或二

百十一．九公制馬力以

上完全以電能為動力之

電動小客車。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六年一月二十八日起至

一百十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購買完全以電能

為動力之電動車輛並完

成登記者，免徵該等車

輛應徵之貨物稅。但電

動小客車免徵金額以完

稅價格新臺幣一百四十

萬元計算之稅額為限，

超過部分，不予免徵。 

前項減免年限屆期

前半年，行政院得視實

際推展情況決定是否延

長減免年限。 

一、 第一項未修正。 

二、 為實現政府綠能科技

創新產業願景，鼓勵

民眾購買低污染車

輛，自一百零六年一

月二十八日起至一百

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購買完全以電

能為動力之電動車輛

並完成登記者，免徵

該等車輛應徵之貨物

稅，但電動小客車免

徵金額以完稅價格新

臺幣一百四十萬元計

算之稅額為限，超過

部分，不予免徵。本

措施實施後，有助提

升電動車輛普及率，

有效減少碳排放量，

對整體社會經濟及生

活環境具正面效益。

為達成政府一百十九

年運具電動化階段性

目標及實現二○五○

淨零排放，有賡續誘

導消費者選擇低污染

車輛，以帶動國內電

動車輛相關產業發展

之必要，爰修正第二

項，延長購買完全以

電能為動力之電動車

輛減免徵貨物稅實施

期限至一百十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 考量租稅優惠應明定

實施年限並以達成合

理政策目的為限，不

宜過度，第二項減免

年限與一百十四年九

月五日修正公布第十

二條之五第一項及第



四項新購小型汽機車

減徵貨物稅措施同時

屆期，有利主管機關

通盤考量我國車輛產

業未來發展方向及運

具電動化政策目標，

爰刪除第三項規定。 

 

 



使用牌照稅法第五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使用牌照稅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三十四年六月十一日制定公布，迄

今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十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為節能減碳，鼓勵民眾使用低污染車輛，以利我國完全以電能為動力之

機動車輛(以下簡稱電動車輛)相關產業發展，達成政府一百十九年運具

電動化階段性目標及實現二○五○淨零排放，爰擬具本法第五條修正草

案，將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得對電動車輛免徵使用牌照稅期限，延長五

年，至一百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使用牌照稅法第五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使用牌照稅，按交

通工具種類分別課徵，除

機動車輛應就其種類按汽

缸總排氣量或其他動力劃

分等級、船舶應按其噸位，

分別依第六條規定計徵

外，其他交通工具之徵收

率，由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擬訂，提經同級民意機

關通過，並報財政部備查。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於下列期間，得對完全以

電能為動力之機動車輛免

徵使用牌照稅，並報財政

部備查： 

一、電動汽車：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一年一月六

日起至一百十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 

二、 電動機車：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

日起至一百十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五條 使用牌照稅，按交

通工具種類分別課徵，除

機動車輛應就其種類按汽

缸總排氣量或其他動力劃

分等級、船舶應按其噸位，

分別依第六條規定計徵

外，其他交通工具之徵收

率，由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擬訂，提經同級民意機

關通過，並報財政部備查。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於下列期間，得對完全以

電能為動力之機動車輛免

徵使用牌照稅，並報財政

部備查： 

一、電動汽車：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一年一月六

日起至一百十四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 

二、 電動機車：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

日起至一百十四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為節能減碳，鼓勵民眾

使用低污染車輛，以利

我國完全以電能為動力

之機動車輛(以下簡稱

電動車輛)相關產業發

展，達成政府一百十九

年運具電動化階段性目

標及實現二○五○淨零

排放；又依納稅者權利

保護法第六條第一項規

定，租稅優惠應明定實

施年限並以達成合理政

策目的為限，爰修正第

二項各款，將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得對電動車

輛免徵使用牌照稅期

限，配合電動車輛減免

貨物稅措施延長五年，

至一百十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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